广西区分行中心机房监控值守及巡检服务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一）提供广西分行中心机房监控值守及巡检服务，分行中心机房7×24小时值班，含法定节假日。值守地点位于南宁市民族大道92号建行大厦四楼中心机房。服务内容为：

1.中心机房信息技术基础环境及基础设施（如：机房基础设施、网络、服务器、存储、安全设备等硬件设备）等日常监控和告警通知；

2.按规定进行中心机房巡检，确保各类系统运行状态正常、性能良好；

3.做好系统监控、巡检、操作记录，填写值班日志；

4.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安排的其他与监控值守相关的工作。

（二）服务期限：两年。

二、服务供应商要求

服务供应商须具备以下要求：

（一）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含“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等；

（二）财务状况良好，专业人员配备齐全，提供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三）近三年来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过金融服务工作，提供合同首页和签字页复印件。

3、 服务团队人员要求

（一）项目经理要求

供应商须为该项目配备一名具有中级及以上项目管理资质的项目经理，作为服务团队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管理工作。

（二）值守及巡检服务人员要求

1.熟悉计算机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熟悉网络体系结构，能熟练使用计算机终端操作系统及办公软件，具有一定的计算机设备维护能力，有较强的学习新知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2.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热爱本职岗位工作，具有爱岗敬业精神；

3.有一年及以上的机房（省级金融机构、省级运营商、大型企业）监控值守及巡检经历，无不良记录。

四、服务质量要求

（一）技术支持服务要求：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二）服务供应商人员在我行工作场所工作时，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我行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三）服务供应商派出的外包服务人员进入建行工作环境后，应严格遵循相关操作规程、管理规定、运行事件处理与报告流程，熟练掌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技术知识、技能，能及时处理各类系统运行中出现的运行事件。

（四）验收标准：响应及时、满足中心机房值班外包内容的各项要求、按规定提供相应的值班外包服务、按时提交相关文档及发票等。

（五）服务供应商应与派出人员签署保密协议，并在我行备案。

（六）监控值守及巡检服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七不准”：

1.不准携带易燃易爆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值班监控场所；

2.不准擅离监控值守岗位；

3.不准在工作时饮酒、睡觉、聊天、玩手机；

4.不准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值班监控场所逗留或留宿；

5.不准安装、运行非我行授权的软件，不准随意关闭系统或删除、修改程序，不准随意外接设备或通过外接设备复制资料；

6.不准批头散发、着奇装异服；

7.不准将值班信息透露给无关人员。

（七）广西区分行中心机房监控值守及巡检服务质量评分标准
	序号
	考评项目
	考评细项
	评级标准
	评分细则
	权重
	最终得分

	1
	人员稳定性
	人员稳定性
	值守人员要求保持一定稳定性，当季人员变动超过两人及以上扣分
	权重30分
指标得分=基准分（100分）-人员稳定性扣分
扣分标准：
1、当季人员变动超过两人及以上时，人员稳定性扣分=10*变动人数.
其中，当基准分（100分）-人员稳定性扣分≤0时，按0分计算。
	30.00%
	　

	2
	服务质量
	监控值守情况检查
	通过监控录像抽查监控值班情况
	权重70分
指标得分=基准分（100分）-服务质量扣分

扣分标准：
1..监控值守情况扣分：0.1×(被检查通报次数）
2..巡检情况及记录情况扣分：0.1×(被检查发现问题次数）

3.告警通知扣分：0.1×(被检查发现问题次数）
其中，当｛基准分（100分）-扣分项合计｝≤0时，按0分计算。
	70.00%
	　

	3
	
	巡检情况及记录检查
	每月检查各项监控值班记录
	
	
	

	4
	
	告警通知
	统计告警通知速度，最迟不得低于5分钟
	
	
	

	最终得分
	　
	　


五、服务数量要求

服务供应商须提供两年730天，每天24小时，每小时2人，合计35040人小时工作量的监控值守及巡检服务。

六、服务供应安排

（一）服务供应商派出服务人员，需提前向我行报备，经我行考核同意后，由我行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服务外包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原则上6个月内不得换人，如特殊情况需要换人，供应商应提前1个月安排人员进行交接，交接人培训合格上岗后，移交人方可离职。

（三）入选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为本项目服务人员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按时支付服务人员工资，统一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投保意外险等。如发生劳动争议或劳动纠纷，人员患重大疾病或发生其他人身意外事件，均由入选供应商全部负责并尽快合法妥善解决。

（四）如我行因中心机房监控值守及巡检工作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我行有权提前终止外包合同，并提前一个月告知入选供货商。

七、款项支付要求

（一）本项目采用先服务后付费方式进行结算，我行每三个月对服务情况进行确认，按每三个月支付外包服务费。每次支付外包服务费=每小时价格×当期小时数×(当期服务质量考核得分/100)。

（二）本项目款项为包含增值税等各类费用的含税价，我行无需再支付其他款项。

（三）本项目结算时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在收到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
八、报价要求

	序号
	服务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小时）
	含税单价（元）
	含税合计（元）

	1
	机房监控值守服务及巡检服务
	人·小时
	35040
	
	


九、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应当承诺以下事项：

1.定期通报外包活动的有关事项；

2.及时通报外包活动的突发性事件；

3.配合我行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检查；

4.保障客户信息的安全性，当客户信息不安全或客户权利受到影响时，我行有权随时终止外包合同；

5.不得以我行名义开展活动；

6.我行认为应当承诺的其他事项。

（二）提供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三）提供近三年在值班服务外包或金融服务外包方面的成功案例经验（附有合同原件的扫描件）。

（四）市场宣传

未经我行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在市场宣传中使用与我行的合作案例，不得将建设银行作为业务合作伙伴进行宣传，不得使用建设银行的商标、标志语、徽标等。

（五） 提供该项目的银行结算账户开户行名称、账号（包括数字货币账户）。

（六） 因工作关系或其他任何原因，服务供应商及其服务人员对在服务项目中获得的我行或我行客户的信息、工作流程、业务处理方式、管理制度等予以保密，未经我行书面批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七） 违约事件及处理

1.如出现下列事项之一即构成或视为服务供应商在本采购项下违约：

（1）服务供应商违反其义务或声明的；

（2）服务供应商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准确完成监控值守任务的；

（3）服务供应商或其服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影响我行正常工作或给我行造成损失或其他外部负面影响的；

（4）因服务供应商或其服务人员的故意或过错造成我行涉及纠纷，导致我行最终承担责任的；

（5）因服务供应商或其服务人员的失职造成我行和第三方损失的；

（6）因服务供应商或其服务人员触犯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造成我行和第三方损失的；

2.出现前款规定的违约事件时，我行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

（1）可要求服务供应商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有权立即终止或解除采购合同；

（3）可要求服务供应商承担相关损害赔偿责任。
